
臺北市政府 87.08.11. 府訴字第八七０三０三０一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違反營業稅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

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於八十年十一至十二月進貨，金額計新臺幣（以下同）二、五一六、０００元

，稅額一二五、八００元，涉嫌未依法取得憑證，而以非交易對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四紙，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案經原處分機關查獲後

，移由所屬信義分處依法審理核定訴願人虛報進項稅額，應補徵營業稅一二五、八００元，

並按所漏稅額處七倍罰鍰計八八０、六００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八

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北市稽法乙字第八六一六七０四五００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上

開決定書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送達，訴願人仍表不服，於八十七年四月九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營業稅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營業人左列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

　　一、購進之貨物或勞務未依規定取得並保存第三十三條所列之憑證者。」（行為時）第

　　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

　　處（五倍至二十倍）一倍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五、虛報進項稅額者。

　　」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營業人違反本法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罰則規定

　　。但裁處前之法律有利於營業人者，適用有利於營業人之規定。」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

　　....應就其....未取得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鍰。」

　　又財政部八十三年七月九日臺財稅第八三一六０一三七一號函釋：「........二、為符

　　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三七號解釋意旨，對於營業人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所開立

　　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之案件，應視情節，分別依左列原則處理：

　　(一)取得虛設行號發票申報扣抵之案件......２、有進貨事實者...... (2)因虛設行號

　　係專以出售統一發票牟取不法利益為業，並無銷貨事實，故取得虛設行號發票之營業人



　　，自亦無向該虛設行號進貨並支付進項稅額之事實，除該營業人能證明確有支付進項稅

　　額予實際銷貨之營業人，並經稽徵機關查明該稅額已依法報繳者，應依營業稅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就其取得不得扣抵憑證扣抵銷項稅額部分，追補稅款，不再處漏

　　稅罰外，其虛報進項稅額，已構成逃漏稅，應依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補稅並

　　處罰。........」

　　八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臺財稅第八六一九一二二八０號函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

　　數參考表，其中關於虛報進項稅額者，在有進貨事實而取得虛設行號所開立之憑證申報

　　扣抵之情形，規定按所漏稅額處七倍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及以書面承

　　認違章事實者，處三倍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及以書面承認違章事實者，處

　　五倍罰鍰。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為一守法模板工程廠商，七十八年開始承包○○（股）公司位於基隆市之「山

　　　海觀」案模板工程，因八十年下半年工期急迫，藉由友人推介，委請○○公司支援部

　　　分模板工程，該公司施工期間，確有依約履行，提供相關工人，方使該工程案得於八

　　　十年底遵期完工。這是有進銷交易事實，在完工後，訴願人即支付工資款支票予○○

　　　公司，亦經兌現軋進○○公司銀行戶頭。原處分機關僅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書認定○○公司負責人○○○身分證被冒用，遂認○○公司必為虛設行號，而無交易

　　　事實，係原處分機關對整個模板工程發包慣例不瞭解所致。

（二）原處分機關謂訴願人雖於八十一年一月十五日支付貨款二、六四一、八００元，惟旋

　　　於同年月十七日將其中二、０００、０００元電匯予○○○（公司前負責人）係資金

　　　回流。顯然原處分機關並未瞭解模板工程業特性；要求工人趕工，須以現金給付工資

　　　，訴願人又無多餘現金，惟有向股東陸續調借現金予○○公司支付工資趕工，待工程

　　　完工後，於給付工程款項予○○公司時，再由○○公司兌現支票匯款償還公司股東之

　　　前借工資款項，此種交易行為怎可謂係資金回流虛偽交易呢？縱係購發票虛增成本，

　　　試問會有人用六四一、八００元（二、六四一、八００元－二、０００、０００元）

　　　之代價，即以高達將近發票金額 25％之成本購買發票嗎？

（三）依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已明白指出行政罰應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按○○公

　　　司為一依法登記之合法廠商，訴願人所能瞭解者亦僅於此，又逢工程趕工之需要，訴

　　　願人經洽商、協談藉以瞭解該公司之營造能力與意願後，方委請該公司承攬施工，施

　　　工期間該公司雖有財務調度需求，經訴願人公司股東同意財務協助配合後，也派員施

　　　工並如期完工，訴願人亦依約支付工程款，並督請該公司開立發票俾遵期依法申報。

　　　綜觀本案，訴願人實無漏誤，即應無故意或過失之責。再依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判字第

　　　二四一八號判決及司法院釋字第三三七號解釋，訴願人是否涉及虛報進項稅額，端視



　　　○○公司有無申報相關營業稅額，訴願人已支付貨款予○○公司，並經兌現存入銀行

　　　戶頭，○○公司亦已繳納營業稅，怎可說訴願人未支付進項稅額呢？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涉嫌以非交易對象開立之統一發票充當進項憑證扣抵銷項稅額之違章事

　　實，有專案申請調檔統一發票查核清單影本、信義分處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北市稽信

　　義（創）字第九０三一０四號函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度訴緝字第五三號刑事判

　　決影本等附卷可稽；且上開刑事判決載明：「......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

　　....虛設○○有限公司，並自任負責人，基於概括之犯意，明知無進、銷貨事實......

　　並自八十年七月間至八十一年十二月間虛開統一發票一０三五張......以不正當方法幫

　　助他人逃漏營業稅......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涉右揭罪嫌，無非以......為依據

　　。惟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而被告黃○○被登記為○○公司所附之國民身分

　　證，亦確係八十年七月六日遭人冒名申請之補發之身分證。....茍○○公司負責人變更

　　係由被告所自為，其當無持經變造之身分證據以行使之必要，被告黃○○所辯其係身分

　　證被冒用，辦理變更為○○公司負責人乙節，尚堪採信......爰為無罪之諭知。......

　　」等語，原處分機關因該判決採信黃○○所辯其係身分證被冒用，辦理變更為○○公司

　　負責人等情，乃認○○公司為實質之虛設行號，並無進銷貨事實，訴願人自不可能與其

　　有交易。另訴願人提供之支付貨款支票四紙，金額計二、六四一、八００元，經原處分

　　機關查得其於八十一年一月十五日存入○○公司帳戶，旋又於同年月十七日將其中二、

　　０００、０００元電匯予○○○（訴願人公司前負責人），遂認係資金回流，其間並無

　　交易事實，此亦有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路分行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京字第０

　　九０八六０四八六三號函及所附存款客戶異動資料影本等附卷可稽。從而，原處分機關

　　以訴願人取得○○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乃係以非交易對象之憑證申

　　報扣抵銷項稅額，而予以補稅、裁罰，尚屬有據。

四、惟本案訴願人否認違章，堅稱其係與○○公司交易，並就原處分機關指稱資金回流及其

　　他有關事項提出說明，且有工程發包承攬書影本及指名付款予○○公司之支票影本等附

　　卷佐證。姑不論訴願人所稱是否屬實，原處分機關仍應為必要之查證或敘明不採之原因

　　，尤在原處分機關所憑以處分之上開判決及認定資金回流等事證仍不足以確切證明訴願

　　人違章事實之情形下，尚難以其「顯係臨訟飾詞」一語蔽之；況○○公司是否果真為全

　　程虛設之公司？又系爭交易為單純之銷售勞務（品名為模板工資），○○公司是否絕無

　　與訴願人有交易之可能？仍非全無斟酌之餘地。原處分機關以上開推論方式認定事實，

　　難謂已盡調查之能事。再者，訴願人有進貨之事實為原處分機關所不否認，且原處分機

　　關亦陳明本案經信義分處查明○○公司就系爭統一發票已依法申報營業稅，訴願人並因

　　而主張並無虛報進項稅額逃漏稅款。則原處分機關就　該開立發票之上游廠商是否有以

　　虛抵虛之進銷相抵情形（即開立大量銷項發票，卻也取得大量虛設行號的進項憑證作為



　　相抵之用），造成只申報少許稅額之情形？是否往上游追查開立憑證的廠商時，出現一

　　連串虛設行號，而此一連串虛設行號之廠商雖有申報，但有以虛抵虛之進銷相抵情形，

　　而只申報少許稅額，最後則將稅額集中給一個不繳任何稅款之虛設行號？等事項，並未

　　提供完整之證據、資料供核；是其遽予認定訴願人有逃漏稅捐而予以補稅、裁罰，似嫌

　　率斷。從而，本案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後另為處分。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八　　月　　 十一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